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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1926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离退休人员再任职界定问题的批复（国税函[2006]526号 2006

年6月5日）北京市地方税务局： 你局《关于学校外聘教师征

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》（京地税个[2006]174号）收悉。

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

员再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》（

国税函[2005]382号）所称的“退休人员再任职”，应同时符

合下列条件： 一、受雇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（含一

年）劳动合同（协议），存在长期或连续的雇用与被雇用关

系； 二、受雇人员因事假、病假、休假等原因不能正常出勤

时，仍享受固定或基本工资收入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